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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年11月1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第62次会议审核，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部湾港” 、“公司”或“上市公司” ）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获有条件通过。

上市公司会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就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对所涉及的事

项答复如下。

本回复所用释义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保持一致。

问题：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钦州盛港和北海港兴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以及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钦州盛港和北海港兴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一）补充披露泊位设计通过能力计算公式及影响因素

以下楷体加粗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释义”中补充披露如下：

设计通过能力 指

自治区交通厅出具批复的工程初步设计或自治区发改委批复的立项文件中，以正常情况对假设输

入条件进行设定时，依据船型比例和货源结构等测算的估计值，仅具有参考作用，并不代表实际最

大通过能力。

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散货泊位设计通过能力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Pt-泊位年通过能力；

T-年日历天数（d），取365天；

ρ-泊位利用率， 指一年中船舶实际在泊位停靠的时间占总营运时间的比例， 一般取60%

-65%，实践中，该指标达到70%即代表泊位满负荷运营；

G-船舶的实际载货量（t），根据设计船型而定；

tz-装卸一艘船舶所需的时间（h），由G/p而定；

td-昼夜小时数（h），取24h；

∑t-昼夜非生产时间之和（h），一般取2h-4h；

tf-船舶的装卸辅助作业、技术作业以及船舶靠泊、离泊时间之和（h），一般取4h-7h；

p-设计船时效率（t/h），指一条船平均每小时完成的装卸量，根据泊位初步设计时配套设施

配置水平而定，实践中可通过增加门机、皮带机等设备，提升泊位自动化及先进化水平等方式提高

该指标。

由以上公式可知，若泊位利用率或船时效率等因素通过增加装卸设备、提高装卸效率等方式

加以提升，则泊位吞吐量将突破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将超过100%。 在港口行业中，泊位货物

吞吐量超过设计通过能力的情况较为普遍，不代表设备超负荷运行或存在安全隐患。

泊位利用率 指

一年中船舶实际在泊位停靠的时间占总营运时间的比例。 简单举例而言，若计算泊位设计通过能

力时选取的泊位利用率为60%，则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当泊位的实际利用率达到60%，则

泊位吞吐量达到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为100%；当泊位利用率达到70%时，泊位吞吐量将突

破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为116.67%

（二）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钦州盛港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以下楷体加粗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八、关于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答复” 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标的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之“2、未来随着标的资产在建泊位业绩完全释放后，预期将有效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之“（1）本次重组标的资产

中在建泊位的业绩完全释放后的盈利能力分析”之“①钦州盛港在建项目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业绩” 之“II、销售收入指标” 之“ii、预测

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以及“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二）标的资产在建项目情况”之“1、钦州盛

港相关泊位后续建设”之“（2）后续建设投资收益测算”之“②销售收入指标”之“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2017年至2022年，钦州盛港运营泊位预测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泊位类

型

设计

通过

能力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

利用

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大榄坪

7#-8#

泊位

2个7万

吨级多

功能用

途泊位

450 240

53.33

%

220

48.89

%

285 63.33% 410 91.11% 500

111.11

%

610

135.56

%

勒沟

13#-1

4#泊位

2个5万

吨级通

用泊位

480 320

66.67

%

420

87.50

%

520

108.33

%

570

118.75

%

620

129.17

%

690

143.75

%

注：本表中大榄坪7#-8#泊位的设计通过能力及进行集装箱改造后的吞吐量均为经过折算后取得。

上述预测是建立在钦州港区成熟泊位目前运营情况的基础上，与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属于同一作业区的1#-2#泊位目前主要

进行集装箱装卸作业， 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达到221.80%、286.48%、308.27%； 与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属于同一作业区的勒沟

7#-8#泊位， 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达到491.28%、467.22%、565.29%。 综上， 公司预计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2022年产能利用率为

143.75%、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2022年集装箱改造完成后的产能利用率为135.56%，低于上述水平。 此外，随着北部湾港集装箱“一

轴两翼” 和“南向通道”战略的推进，2018年底公司将实现北部湾港-香港、北部湾港-新加坡天天班公共航线服务及北部湾港-重庆、成

都、昆明等地的天天班海铁联运服务。 陆向-海向物流通道加快箱源集聚，进而促进集装箱吞吐量的提升，2016年-2020年北部湾港集装

箱吞吐量规模预计年均增长30%。 由此可见，公司对钦州盛港泊位预测期内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合理且可实现的。

2017年1-9月，在钦州盛港大部分泊位投产仅一年，产能尚处于爬坡期，以及泊位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对码头货物装卸的影响下，钦州

盛港货物吞吐量仍达到442.00万吨，超过2016年全年货物吞吐量，钦州盛港泊位产能释放速度较快，货物吞吐量增长动力强劲。

货物吞吐量增长的影响直接在钦州盛港的盈利能力上有所反映。 虽然2017年1-6月钦州盛港仍处于亏损状态，但较上年而言亏损幅

度已明显缩窄。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7年7月钦州盛港已达到盈亏平衡点，营业收入完全覆盖成本及费用，后续泊位吞吐量的提

升将带动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快速提升。 2017年1-9月，钦州盛港实现营业收入（未经审计）10,216.74万元，已超过2016年全年营业收入；

毛利率（未经审计）为28.36%，已高于预测的2017年毛利率22.03%；净利润（未经审计）为651.52万元，已远超预测的2017年全年净利润

260.12万元。

未来随着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集装箱改造及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后续建设陆续完成， 钦州盛港产能将逐步释放，

预计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届时钦州盛港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北海港兴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以下楷体加粗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八、关于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答复” 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标的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之“2、未来随着标的资产在建泊位业绩完全释放后，预期将有效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之“（1）本次重组标的资产

中在建泊位的业绩完全释放后的盈利能力分析”之“②北海港兴在建项目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业绩” 之“II、销售收入指标” 之“ii、预测

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以及“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二）标的资产在建项目情况”之“2、北海港

兴相关泊位后续建设”之“（2）后续建设投资收益测算”之“②销售收入指标”之“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北海港兴仍处于建设当中，尚未正式投产。正式投产后，北海港兴将主要提供货物的装卸、堆存和相关的港口配

套增值服务以及港口综合物流服务。 北海港兴下属2个15万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为764万吨。

鉴于北暮作业区5#-6#泊位尚未投产，公司在预测其未来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时，选择毗邻上述泊位的北暮作业区3#-4#泊位自2013

年投产以来的运营情况作为参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货物吞吐量（万吨） 126.32 507.93 648.31 876.13 525.00

产能利用率 21.05% 84.66% 108.05% 146.02% 175.00%

净利润（万元） -379.18 1,826.25 2,087.41 3,739.53 3,241.87

注：计算2017年1-6月产能利用率时将当期货物吞吐量进行了年化。

参考上述北暮作业区3#-4#泊位运营情况，2017年至2022年，北海港兴所属泊位预测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吨

项目

泊位

类型

设计

通过

能力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

利用

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

利用

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吞

吐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吞

吐量

产能利

用率

北暮作

业区

5#-6#

泊位

2个

15万

吨级

泊位

764 50 6.54% 690

90.31

%

795

104.06

%

900

117.80

%

1,005

131.54

%

1,060

138.74

%

注：本表中涉及集装箱的吞吐量均为经过折算后取得。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北暮作业区3#-4#泊位的产能利用率分别达到108.05%、146.02%、175.00%。 而公司预计北暮作业区5#-6#泊位

2022年产能利用率仅为138.74%，基本低于上述水平，由此可见，公司对5#-6#泊位预测期内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合理且可实现

的。

此外，北海铁山港临港工业的蓬勃发展态势将进一步扩大北海港兴泊位的货源基础、助力泊位吞吐量的快速增长。 2017年4月24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龙港新区。 龙港新区规划范围涵盖北海市合浦县、玉林市博白县，采取“一区两园”

的建设模式，包括北海铁山港东岸临港产业园、玉林龙潭产业园。 北海铁山港区紧邻玉林龙潭产业园，根据对该产业园区内企业的调研，

预计到2020年散杂货运输需求将达到1,235万吨，将促进北海铁山港区货物吞吐量的提升。

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了三家贵港码头公司，实现北海铁山港与贵港港的“江-铁-海”和“江—路—海”联通。 从公路效益角度

看：贵合高速开通后，贵港港到铁山港无需绕道至玉铁高速，公路运距缩短约35公里，加之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港口、码头国际标准

集装箱运输车辆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半收取的优惠政策，贵港港集装箱堆场-铁山港集装箱堆场的拖车过路费会下降300元/单拖；从铁路

效益角度看：三家贵港码头公司港区内均设铁路专用线，通过贵港站-铁山港站的铁路运输，实现“江-铁-海” 联动。 目前铁路总公司大

力发展、扶持铁水联运业务，在此背景下公司有望获得南宁铁路局给予的30%铁路运费下浮政策，进而大幅降低从贵港港中转后通过铁

路集港（货物进港）到北部湾港的铁路运输成本；从运输效率角度看：目前，贵港港中转货物通过公路或铁路至北部湾港集港（集港时间1

天内），再通过北部湾港直航至北方港口（航行时间7-8天），中转周期可以控制在10天左右，相较原本水路运输路线（贵港港中转货物通

过内河驳船运输至南沙港，后换海船中转运输至华东、北方港口），极大地提升货物运输效率，缩短运输时间。 公司“江-铁-海” 和“江—

路—海”多式联运作用的发挥将促进北部湾港吞吐量的大幅增长。

未来随着北海铁山港西港区北暮作业区5#-6#泊位后续建设推进并投产，北海港兴产能逐步释放，预计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

期，届时北海港兴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以下楷体加粗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五、本次交易摊薄即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 之“（一）本次交易对公

司每股收益的影响”中补充披露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未考虑配套募集资金），上市公司2016年和2017年1-6月的每股收益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1-6月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59.93 29,552.60 3,207.33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2,882.74 29,677.58 3,205.16 1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63 0.2383 -0.002 -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63 0.2383 -0.002 -0.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2 0.2393 -0.002 -0.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72 0.2393 -0.002 -0.89%

2016年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73.72 45,173.84 2,799.80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7,889.45 45,089.51 2,799.94 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60 0.3642 -0.0182 -5.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60 0.3642 -0.0182 -5.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54 0.3635 -0.0182 -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4 0.3635 -0.0182 -5.00%

根据经审阅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2016年及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高于交易完成前的相关指标；2016年及2017年1-6月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将

较重组前小幅下降，且2017年1-6月每股收益的摊薄幅度低于2016年。 由于本次测算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在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

下上市公司总股本将继续增加，且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存在上市公司即期回

报可能被摊薄的情形。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2017年1-9月每股收益的影响

结合三家拟置入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7年1-9月，本次交易前后（未考虑配套募集资金）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

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1-9月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34.23 43,792.17 5,442.06 1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285.67 43,847.73 5,437.94 1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63 0.2383 0.0020 0.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2 0.2393 0.0019 0.54%

2017年1-9月三家拟置入标的公司的净利润 （未经审计） 合计为5,209.68万元， 已达到预测2017年全年净利润5,774.14万元的

90.22%。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拟置入标的资产实际经营情况均好于预期，根据2017年1-9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上市公司备考合

并每股收益将实现增厚，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分别由0.3531元/股、0.3535元/股增厚至0.3551元/股、0.3555元/股，较

本次交易前的相应指标分别增长0.56%、0.54%，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保证中小股东权益。

3、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预测期内每股收益的影响

预测期内，本次交易后（未考虑配套募集资金），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如下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预测期

2016年实际

数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总股本（万股） 124,025.94 138,65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45,173.84 50,449.23 49,340.75 53,500.47 58,579.97 61,598.46 68,06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万元）

45,089.51 50,364.90 49,256.42 53,416.14 58,495.64 61,514.13 67,98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42 0.3638 0.3558 0.3858 0.4225 0.4443 0.49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35 0.3632 0.3552 0.3852 0.4219 0.4436 0.4903

现阶段公司本次重组注入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中部分泊位仍处于在建过程中，部分尚未进入稳定生产期，在建项目的建设及泊位产

能的完全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经谨慎预计，公司2017年和2018年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较2016年小幅摊薄。

未来， 随着上述在建泊位产能逐步释放， 预期上市公司2019年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将超过2016年水平；

2022年在建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将进一步提升，较2016年上市公司对应指标分

别增长34.78%和34.86%，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独立财务顾问回复：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以与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属于同一作业区的大榄坪南作业区1#-2#泊位、勒沟

作业区7#-8#泊位的运营情况为参考，公司对钦州盛港泊位预测期内的产能利用率低于上述水平，加之北部湾港集装箱“一轴两翼” 和

“南向通道”战略的推进，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将有所增长。 因此，钦州盛港泊位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合理且可实现的。 2017年

1-9月，钦州盛港的货物吞吐量为442.00万吨，已超过2016年全年货物吞吐量，钦州盛港泊位产能释放速度较快，货物吞吐量增长动力强

劲。 货物吞吐量增长的影响直接在钦州盛港的盈利能力上有所反映。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钦州盛港于2017年7月达到盈亏平衡点，

营业收入完全覆盖成本及费用，后续泊位吞吐量的提升将带动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快速提升。 2017年1-9月，钦州盛港实现营业收入（未经

审计）10,216.74万元，已超过2016年全年营业收入；毛利率（未经审计）为28.36%，已高于预测的2017年毛利率22.03%；净利润（未经审

计）为651.52万元，已远超预测的2017年全年净利润260.12万元。 未来随着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集装箱改造及勒沟作业区

13#-14#泊位后续建设陆续完成，钦州盛港产能将逐步释放，预计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届时钦州盛港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

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鉴于北暮作业区5#-6#泊位尚未投产，公司在预测其未来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时，选择毗邻上述泊位的北暮作业区3#-4#泊位自2013

年投产以来的运营情况作为参考。 北暮作业区3#-4#泊位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分别为108.05%、146.02%、175.00%，而公司预计北暮作业

区5#-6#泊位2022年产能利用率仅为138.74%，基本低于上述水平，由此可见，公司对5#-6#泊位预测期内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

合理且可实现的。 此外，2017年4月2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龙港新区，包括北海铁山港东岸临港产业

园、玉林龙潭产业园。 北海铁山港区紧邻龙潭产业园，预计到2020年散杂货运输需求将达到1,235万吨，将促进北海铁山港区货物吞吐量

的提升。同时，考虑到公司收购三家贵港码头公司实现的北海铁山港与贵港港的“江-铁-海”和“江—路—海” 多式联运作用，将进一步

促进北部湾港吞吐量的大幅增长。未来随着北海铁山港西港区北暮作业区5#-6#泊位后续建设推进并投产，北海港兴产能逐步释放，预计

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届时北海港兴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6年及2017年1-6月上市公司备考合并每股收益将有所摊薄， 但随着拟置入资产2017年经营情况的明显好转，根

据2017年1-9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上市公司2017年1-9月的备考合并每股收益将实现增厚，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分别由0.3531元/股、0.3535元/股增厚至0.3551元/股、0.3555元/股，较本次交易前的相应指标分别增长0.56%、0.54%。未来随着注入的在建

泊位的业绩完全释放， 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将得以进一步增厚，2022年在建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

本每股收益较2016年上市公司对应指标分别增长34.78%和34.86%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广大股东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7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年11月1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第62次会议审核，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部湾港” 、“公司”或“上市公司” ）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获有条件通过。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北部湾港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聘请的独立

财务顾问，就审核意见要求独立财务顾问核查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核查意见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钦州盛港和北海港兴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以及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钦州盛港和北海港兴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一）补充披露泊位设计通过能力计算公式及影响因素

以下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释义”中补充披露如下：

设计通过能力 指

自治区交通厅出具批复的工程初步设计或自治区发改委批复的立项文件中，以正常情况对假设输

入条件进行设定时，依据船型比例和货源结构等测算的估计值，仅具有参考作用，并不代表实际最

大通过能力。

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散货泊位设计通过能力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Pt-泊位年通过能力；

T-年日历天数（d），取365天；

ρ-泊位利用率， 指一年中船舶实际在泊位停靠的时间占总营运时间的比例， 一般取60%

-65%，实践中，该指标达到70%即代表泊位满负荷运营；

G-船舶的实际载货量（t），根据设计船型而定；

tz-装卸一艘船舶所需的时间（h），由G/p而定；

td-昼夜小时数（h），取24h；

∑t-昼夜非生产时间之和（h），一般取2h-4h；

tf-船舶的装卸辅助作业、技术作业以及船舶靠泊、离泊时间之和（h），一般取4h-7h；

p-设计船时效率（t/h），指一条船平均每小时完成的装卸量，根据泊位初步设计时配套设施

配置水平而定，实践中可通过增加门机、皮带机等设备，提升泊位自动化及先进化水平等方式提高

该指标。

由以上公式可知，若泊位利用率或船时效率等因素通过增加装卸设备、提高装卸效率等方式

加以提升，则泊位吞吐量将突破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将超过100%。 在港口行业中，泊位货物

吞吐量超过设计通过能力的情况较为普遍，不代表设备超负荷运行或存在安全隐患。

泊位利用率 指

一年中船舶实际在泊位停靠的时间占总营运时间的比例。 简单举例而言，若计算泊位设计通过能

力时选取的泊位利用率为60%，则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当泊位的实际利用率达到60%，则

泊位吞吐量达到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为100%；当泊位利用率达到70%时，泊位吞吐量将突

破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为116.67%

（二）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钦州盛港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以下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八、关于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答复” 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标的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之“2、未来随着标的资产在建泊位业绩完全释放后，预期将有效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之“（1）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中在建泊位

的业绩完全释放后的盈利能力分析”之“①钦州盛港在建项目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业绩” 之“II、销售收入指标” 之“ii、预测产量及产能

利用率情况”以及“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二）标的资产在建项目情况”之“1、钦州盛港相关泊位

后续建设”之“（2）后续建设投资收益测算”之“②销售收入指标”之“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2017年至2022年，钦州盛港运营泊位预测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泊位类

型

设计

通过

能力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

利用

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大榄坪

7#-8#

泊位

2个7万

吨级多

功能用

途泊位

450 240

53.33

%

220

48.89

%

285 63.33% 410 91.11% 500

111.11

%

610

135.56

%

勒沟

13#-1

4#泊位

2个5万

吨级通

用泊位

480 320

66.67

%

420

87.50

%

520

108.33

%

570

118.75

%

620

129.17

%

690

143.75

%

注：本表中大榄坪7#-8#泊位的设计通过能力及进行集装箱改造后的吞吐量均为经过折算后取得。

上述预测是建立在钦州港区成熟泊位目前运营情况的基础上， 与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属于同一作业区的1#-2#泊位目前主要

进行集装箱装卸作业， 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达到221.80%、286.48%、308.27%； 与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属于同一作业区的勒沟

7#-8#泊位， 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达到491.28%、467.22%、565.29%。 综上， 公司预计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2022年产能利用率为

143.75%、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2022年集装箱改造完成后的产能利用率为135.56%，低于上述水平。 此外，随着北部湾港集装箱“一

轴两翼” 和“南向通道”战略的推进，2018年底公司将实现北部湾港-香港、北部湾港-新加坡天天班公共航线服务及北部湾港-重庆、成

都、昆明等地的天天班海铁联运服务。 陆向-海向物流通道加快箱源集聚，进而促进集装箱吞吐量的提升，2016年-2020年北部湾港集装

箱吞吐量规模预计年均增长30%。 由此可见，公司对钦州盛港泊位预测期内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合理且可实现的。

2017年1-9月，在钦州盛港大部分泊位投产仅一年，产能尚处于爬坡期，以及泊位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对码头货物装卸的影响下，钦州

盛港货物吞吐量仍达到442.00万吨，超过2016年全年货物吞吐量，钦州盛港泊位产能释放速度较快，货物吞吐量增长动力强劲。

货物吞吐量增长的影响直接在钦州盛港的盈利能力上有所反映。 虽然2017年1-6月钦州盛港仍处于亏损状态，但较上年而言亏损幅

度已明显缩窄。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7年7月钦州盛港已达到盈亏平衡点，营业收入完全覆盖成本及费用，后续泊位吞吐量的提

升将带动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快速提升。 2017年1-9月，钦州盛港实现营业收入（未经审计）10,216.74万元，已超过2016年全年营业收入；

毛利率（未经审计）为28.36%，已高于预测的2017年毛利率22.03%；净利润（未经审计）为651.52万元，已远超预测的2017年全年净利润

260.12万元。

未来随着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集装箱改造及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后续建设陆续完成， 钦州盛港产能将逐步释放，

预计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届时钦州盛港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北海港兴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以下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八、关于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答复” 之“（二）本次交易拟置入标的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之“2、未来随着标的资产在建泊位业绩完全释放后，预期将有效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之“（1）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中在建泊位

的业绩完全释放后的盈利能力分析”之“②北海港兴在建项目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业绩” 之“II、销售收入指标” 之“ii、预测产量及产能

利用率情况”以及“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二）标的资产在建项目情况”之“2、北海港兴相关泊位

后续建设”之“（2）后续建设投资收益测算”之“②销售收入指标”之“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ii、预测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北海港兴仍处于建设当中，尚未正式投产。 正式投产后，北海港兴将主要提供货物的装卸、堆存和相关的港口配

套增值服务以及港口综合物流服务。 北海港兴下属2个15万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为764万吨。

鉴于北暮作业区5#-6#泊位尚未投产，公司在预测其未来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时，选择毗邻上述泊位的北暮作业区3#-4#泊位自2013

年投产以来的运营情况作为参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货物吞吐量（万吨） 126.32 507.93 648.31 876.13 525.00

产能利用率 21.05% 84.66% 108.05% 146.02% 175.00%

净利润（万元） -379.18 1,826.25 2,087.41 3,739.53 3,241.87

注：计算2017年1-6月产能利用率时将当期货物吞吐量进行了年化。

参考上述北暮作业区3#-4#泊位运营情况，2017年至2022年，北海港兴所属泊位预测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吨

项目

泊位

类型

设计

通过

能力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

利用

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

利用

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

吞吐

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吞

吐量

产能利

用率

结算吞

吐量

产能利

用率

北暮作

业区

5#-6#

泊位

2个

15万

吨级

泊位

764 50 6.54% 690

90.31

%

795

104.06

%

900

117.80

%

1,005

131.54

%

1,060

138.74

%

注：本表中涉及集装箱的吞吐量均为经过折算后取得。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北暮作业区3#-4#泊位的产能利用率分别达到108.05%、146.02%、175.00%。 而公司预计北暮作业区5#-6#泊位2022年

产能利用率仅为138.74%，基本低于上述水平，由此可见，公司对5#-6#泊位预测期内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合理且可实现的。

此外，北海铁山港临港工业的蓬勃发展态势将进一步扩大北海港兴泊位的货源基础、助力泊位吞吐量的快速增长。 2017年4月24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龙港新区。 龙港新区规划范围涵盖北海市合浦县、玉林市博白县，采取“一区两园”

的建设模式，包括北海铁山港东岸临港产业园、玉林龙潭产业园。北海铁山港区紧邻玉林龙潭产业园，根据对该产业园区内企业的调研，预

计到2020年散杂货运输需求将达到1,235万吨，将促进北海铁山港区货物吞吐量的提升。

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了三家贵港码头公司，实现北海铁山港与贵港港的“江-铁-海”和“江—路—海” 联通。 从公路效益角度

看：贵合高速开通后，贵港港到铁山港无需绕道至玉铁高速，公路运距缩短约35公里，加之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港口、码头国际标准

集装箱运输车辆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半收取的优惠政策，贵港港集装箱堆场-铁山港集装箱堆场的拖车过路费会下降300元/单拖；从铁路

效益角度看：三家贵港码头公司港区内均设铁路专用线，通过贵港站-铁山港站的铁路运输，实现“江-铁-海”联动。目前铁路总公司大力

发展、扶持铁水联运业务，在此背景下公司有望获得南宁铁路局给予的30%铁路运费下浮政策，进而大幅降低从贵港港中转后通过铁路集

港（货物进港）到北部湾港的铁路运输成本；从运输效率角度看：目前，贵港港中转货物通过公路或铁路至北部湾港集港（集港时间1天

内），再通过北部湾港直航至北方港口（航行时间7-8天），中转周期可以控制在10天左右，相较原本水路运输路线（贵港港中转货物通过

内河驳船运输至南沙港，后换海船中转运输至华东、北方港口），极大地提升货物运输效率，缩短运输时间。 公司“江-铁-海” 和“江—

路—海”多式联运作用的发挥将促进北部湾港吞吐量的大幅增长。

未来随着北海铁山港西港区北暮作业区5#-6#泊位后续建设推进并投产，北海港兴产能逐步释放，预计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

期，届时北海港兴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以下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五、本次交易摊薄即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 之“（一）本次交易对公司每股收

益的影响”中补充披露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未考虑配套募集资金），上市公司2016年和2017年1-6月的每股收益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1-6月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59.93 29,552.60 3,207.33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2,882.74 29,677.58 3,205.16 1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63 0.2383 -0.002 -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63 0.2383 -0.002 -0.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2 0.2393 -0.002 -0.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72 0.2393 -0.002 -0.89%

2016年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73.72 45,173.84 2,799.80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7,889.45 45,089.51 2,799.94 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60 0.3642 -0.0182 -5.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60 0.3642 -0.0182 -5.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54 0.3635 -0.0182 -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4 0.3635 -0.0182 -5.00%

根据经审阅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2016年及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高于交易完成前的相关指标；2016年及2017年1-6月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将较

重组前小幅下降，且2017年1-6月每股收益的摊薄幅度低于2016年。 由于本次测算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在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总股本将继续增加，且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存在上市公司即期回报可

能被摊薄的情形。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2017年1-9月每股收益的影响

结合三家拟置入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7年1-9月，本次交易前后（未考虑配套募集资金）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

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1-9月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34.23 43,792.17 5,442.06 1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285.67 43,847.73 5,437.94 1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63 0.2383 0.0020 0.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2 0.2393 0.0019 0.54%

2017年1-9月三家拟置入标的公司的净利润 （未经审计） 合计为5,209.68万元， 已达到预测2017年全年净利润5,774.14万元的

90.22%。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拟置入标的资产实际经营情况均好于预期，根据2017年1-9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上市公司备考合

并每股收益将实现增厚，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分别由0.3531元/股、0.3535元/股增厚至0.3551元/股、0.3555元/股，较本

次交易前的相应指标分别增长0.56%、0.54%，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保证中小股东权益。

3、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预测期内每股收益的影响

预测期内，本次交易后（未考虑配套募集资金），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如下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预测期

2016年实际

数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总股本（万股） 124,025.94 138,65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45,173.84 50,449.23 49,340.75 53,500.47 58,579.97 61,598.46 68,06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万元）

45,089.51 50,364.90 49,256.42 53,416.14 58,495.64 61,514.13 67,98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42 0.3638 0.3558 0.3858 0.4225 0.4443 0.49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35 0.3632 0.3552 0.3852 0.4219 0.4436 0.4903

现阶段公司本次重组注入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中部分泊位仍处于在建过程中，部分尚未进入稳定生产期，在建项目的建设及泊位产

能的完全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经谨慎预计，公司2017年和2018年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较2016年小幅摊薄。

未来， 随着上述在建泊位产能逐步释放， 预期上市公司2019年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将超过2016年水平；

2022年在建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将进一步提升， 较2016年上市公司对应指标分

别增长34.78%和34.86%，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以与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属于同一作业区的大榄坪南作业区1#-2#泊位、勒

沟作业区7#-8#泊位的运营情况为参考，公司对钦州盛港泊位预测期内的产能利用率低于上述水平，加之北部湾港集装箱“一轴两翼” 和

“南向通道”战略的推进，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将有所增长。 因此，钦州盛港泊位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合理且可实现的。 2017年

1-9月，钦州盛港的货物吞吐量为442.00万吨，已超过2016年全年货物吞吐量，钦州盛港泊位产能释放速度较快，货物吞吐量增长动力强

劲。 货物吞吐量增长的影响直接在钦州盛港的盈利能力上有所反映。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钦州盛港于2017年7月达到盈亏平衡点，

营业收入完全覆盖成本及费用，后续泊位吞吐量的提升将带动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快速提升。 2017年1-9月，钦州盛港实现营业收入（未经

审计）10,216.74万元，已超过2016年全年营业收入；毛利率（未经审计）为28.36%，已高于预测的2017年毛利率22.03%；净利润（未经审

计）为651.52万元，已远超预测的2017年全年净利润260.12万元。 未来随着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集装箱改造及勒沟作业区

13#-14#泊位后续建设陆续完成，钦州盛港产能将逐步释放，预计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届时钦州盛港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

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鉴于北暮作业区5#-6#泊位尚未投产，公司在预测其未来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时，选择毗邻上述泊位的北暮作业区3#-4#泊位自2013

年投产以来的运营情况作为参考。 北暮作业区3#-4#泊位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分别为108.05%、146.02%、175.00%，而公司预计北暮作业

区5#-6#泊位2022年产能利用率仅为138.74%，基本低于上述水平，由此可见，公司对5#-6#泊位预测期内的产量及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是

合理且可实现的。 此外，2017年4月2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龙港新区，包括北海铁山港东岸临港产业

园、玉林龙潭产业园。 北海铁山港区紧邻龙潭产业园，预计到2020年散杂货运输需求将达到1,235万吨，将促进北海铁山港区货物吞吐量

的提升。 同时，考虑到公司收购三家贵港码头公司实现的北海铁山港与贵港港的“江-铁-海”和“江—路—海” 多式联运作用，将进一步

促进北部湾港吞吐量的大幅增长。 未来随着北海铁山港西港区北暮作业区5#-6#泊位后续建设推进并投产，北海港兴产能逐步释放，预计

到2022年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届时北海港兴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6年及2017年1-6月上市公司备考合并每股收益将有所摊薄， 但随着拟置入资产2017年经营情况的明显好转，

根据2017年1-9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上市公司2017年1-9月的备考合并每股收益将实现增厚，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分别由0.3531元/股、0.3535元/股增厚至0.3551元/股、0.3555元/股，较本次交易前的相应指标分别增长0.56%、0.54%。 未来随着注

入的在建泊位的业绩完全释放，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将得以进一步增厚，2022年在建泊位进入稳定生产期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较2016年上市公司对应指标分别增长34.78%和34.86%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广大股东带来长期、稳定

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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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参与本次交易过程

中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文件上所

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交易对方承诺，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

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其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其身份信

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

投资者赔偿安排。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声明

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未能

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次资产重组的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本所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次资产重组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所未能勤

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次资产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未

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

预案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稿）

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

组或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以北海北港100%股权作价与北部湾港务集团持有的钦州盛港100%股权、 北海

港兴100%股权作价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以防城北港100%股权作价与防城港务集团

持有的防城胜港100%股权作价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等值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上市

公司分别向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 同时，上市公司

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68,000

万元，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但不包括交易

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

格

上市公司、 本公司、公

司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北部湾港务集团 指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务集团 指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系北部湾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

钦州盛港 指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盛港码头有限公司，系北部湾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

北海港兴 指 北海港兴码头经营有限公司，系北部湾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

防城胜港 指 防城港胜港码头有限公司，系防城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

北海北港 指 北海北港码头经营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防城北港 指 防城港北港码头经营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防城兴港 指 防城港兴港码头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钦州兴港 指 钦州兴港码头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海兴港 指 北海兴港码头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防港港务 指 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置入资产、拟购买资产 指 钦州盛港100%股权、北海港兴100%股权、防城胜港100%股权

置出资产，拟置出资产 指 北海北港100%股权、防城北港100%股权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钦州盛港100%股权、北海港兴100%股权、防城胜港100%股权、北海北港100%股权以及

防城北港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钦州盛港、北海港兴、防城胜港、北海北港以及防城北港

交易对方 指 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

北海新力 指 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前身

机场投资 指 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系北海新力股东

高昂交通 指 北海市高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系北海新力股东

北海港 指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更名为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集装箱公司、合资公司 指 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港 指 广西沿海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统一使用“广西北部湾港”名称

港区 指 由码头及港口配套设施组成的港口区域

货物吞吐量 指

报告期内经由水路进、出港区范围并经过装卸的货物数量，包括：（1）由水路运进港口卸

下的货物，计算一次进港吞吐量；自本港装船运出港口的货物，计算一次出港吞吐量；（2）

由水路运进港口，经装卸又从水路运出港口的转口货物，分别按进港和出港各计算一次吞

吐量。（3）货物吞吐量必须以该船在本港装卸的货物全部装卸完毕，并且办理交接手续后

一次进行计算。（4）牲畜、家禽等无法取得实际重量的货物重量按系数进行换算

结算吞吐量 指

为当期营业收入所对应的货物装卸吞吐数量， 该吞吐量数据与货物吞吐量数据由于收入

确认、会计分期和核算方式的差异并不完全一致

旅客吞吐量 指 报告期内经由水路进、出港区范围的旅客数量，是港口行业重要统计指标

设计通过能力 指

自治区交通厅出具批复的工程初步设计或自治区发改委批复的立项文件中， 以正常情况

对假设输入条件进行设定时， 依据船型比例和货源结构等测算的估计值， 仅具有参考作

用，并不代表实际最大通过能力。

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散货泊位设计通过能力的计算公式如

下：

式中：

Pt-泊位年通过能力；

T-年日历天数（d），取365天；

ρ-泊位利用率，指一年中船舶实际在泊位停靠的时间占总营运时间的比例，一般取

60%-65%，实践中，该指标达到70%即代表泊位满负荷运营；

G-船舶的实际载货量（t），根据设计船型而定；

tz-装卸一艘船舶所需的时间（h），由G/p而定；

td-昼夜小时数（h），取24h；

∑t-昼夜非生产时间之和（h），一般取2h-4h；

tf-船舶的装卸辅助作业、技术作业以及船舶靠泊、离泊时间之和（h），一般取4h-7h；

p-设计船时效率（t/h），指一条船平均每小时完成的装卸量，根据泊位初步设计时配

套设施配置水平而定，实践中可通过增加门机、皮带机等设备，提升泊位自动化及先进化

水平等方式提高该指标。

由以上公式可知，若泊位利用率或船时效率等因素通过增加装卸设备、提高装卸效率

等方式加以提升，则泊位吞吐量将突破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将超过100%。 在港口行

业中，泊位货物吞吐量超过设计通过能力的情况较为普遍，不代表设备超负荷运行或存在

安全隐患。

泊位利用率 指

一年中船舶实际在泊位停靠的时间占总营运时间的比例。 简单举例而言，若计算泊位设计

通过能力时选取的泊位利用率为60%，则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当泊位的实际利用

率达到60%，则泊位吞吐量达到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为100%；当泊位利用率达到

70%时，泊位吞吐量将突破设计通过能力，产能利用率为116.67%

散货 指 散装货物，包括干质（固体）散装货物和液态散装货物两种

件杂货 指 可以以件计量的货物，即普通货物

集装箱 指 具有一定强度、刚度和规格，专供周转使用的标准装货容器

泊位 指 在港口可供船舶停靠、装卸货物的位置

码头 指 泊位所依附的港口水工设施

堆场 指 堆放、保管和交接货物的港口场地

TEU 指

Twenty-feet�Equivalent�Unit的缩写。 是以长度为20英尺的集装箱为国际计量单位，也

称国际标准箱单位。 通常用来表示船舶装载集装箱的能力，也是集装箱和港口吞吐量的重

要统计、换算单位

一带一路 指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

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

同体

散改集 指 散货运输改造为集装箱运输

出港率 指 离开港区的货物数量占进入港区的货物数量的比例

《资产置换并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与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并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

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

2016年8月26日）；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股份的发行期首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7年6月30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6年4月30日 （本次重组交易作价的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 （加期评估基准

日）

比准价格 指 根据各种因素比较修正后的比较实例价格，计算出的评估结果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广西、自治区、区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国资委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海市国资委 指 北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自治区交通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自治区海洋局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现已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和渔业厅）

自治区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外交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证券交易所、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

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华会计师、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中通诚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12号》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12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暂行规定》 指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2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7年修订）》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港口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号）

报告期 指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1-6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和2017年6月30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均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摘要）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重组概况

本次重组由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三项交易构成。 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交易互为前提，不可分割，若其中任何

一项交易终止或不能实施，则本次交易终止实施。 第三项交易在前两项交易的基础上实施，其最终成功与否不影响前两项交易的实施。

（一）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为其所持有的北海北港100%股权及防城北港100%股权； 拟置入资产为北部湾港务集团持有的钦州盛港100%

股权、北海港兴100%股权及防城港务集团持有的防城胜港100%股权。

置出资产中北海北港的资产为海角作业区1#-5#泊位；防城北港的资产为防城港0#、1#-2#泊位以及过渡段。

置入资产中钦州盛港的资产包括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及金谷港区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北海港兴的资产包括铁山港西港

区北暮作业区5#-6#泊位；防城胜港的资产包括防城港20万吨码头、402#泊位、406#-407#泊位。

其中，上市公司以北海北港100%股权作价与北部湾港务集团持有的钦州盛港100%股权、北海港兴100%股权作价中的等值部分进行

置换；同时，以防城北港100%股权作价与防城港务集团持有的防城胜港100%股权作价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述等值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分别向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重组效率，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为168,000万元，不超过公司

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但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

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构成关联交易，未导致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集中精力发展以装卸、堆存为主导的港口主营业务，并进一步解决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标的资产估值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以2016年4月30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参考依据，最终的交易价格以上述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加上评估基准日后实际缴纳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为基础确定，上述评估报告已

取得广西国资委的备案批复。

鉴于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的评估报告（中通桂评报字[2016]第154、155、156、157、158号）有效期截至2017年4月29日，中通诚于

2017年4月13日出具了加期评估报告（中通桂评报字[2017]第129、130、131、132、133号）。以2016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拟

置出资产评估值为27,238.10万元、拟置入资产评估值为198,714.95万元，上述加期评估报告已取得广西国资委的备案批复。 本次交易拟

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2016年12月31日等值置换后的差额部分为171,476.85万元， 较2016年4月30日的差额部分168,543.97万元仅增

长1.74%，差异较小。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过渡期内在运营

过程中所产生的损益由交易前的股东承担或享有，根据目前未经审计的数据，扣除该因素影响后2016年12月31日等值置换后的差额部分

与2016年4月30日对应数据之间的差异较小。以上数据表明本次交易方案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在前后两次基准日之间未

出现贬值，加期评估结果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影响。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经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

产定价仍按照上市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具体方案执行，即标的资产仍选用2016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

果作为定价依据，交易作价不变。

（一）拟置出资产的估值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包括北海北港100%股权和防城北港100%股权。 根据中通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通桂评报字[2016]第

158号、第156号），以2016年4月30日为基准日，拟置出资产北海北港100%股权账面值为901.11万元，评估值为5,908.55万元，评估增值率

为555.70%；拟置出资产防城北港100%股权账面值为9,815.78万元，评估值为20,887.98万元，评估增值率为112.80%。 具体评估及作价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置出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评估基准日后

缴纳的注册资

本金

交易价格

A B C=B-A D=C/A E F=B+E

北部湾港务集

团

北 海 北 港

100%股权

901.11 5,908.55 5,007.44 555.70% 100.00 6,008.55

防城港务集团

防 城 北 港

100%股权

9,815.78 20,887.98 11,072.21 112.80% 100.00 20,987.98

（二）拟置入资产的估值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包括钦州盛港100%股权、北海港兴100%股权和防城胜港100%股权。 根据中通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通桂评报字[2016]第155号、第154号、第157号），以2016年4月30日为基准日，拟置入资产钦州盛港100%股权账面值为4,537.55万元，评

估值为27,850.31万元，评估增值率为513.77%；拟置入资产北海港兴100%股权账面值为19,732.98万元，评估值为26,345.92万元，评估增

值率为33.51%；拟置入资产防城胜港100%股权账面值为25,359.67万元，评估值为141,044.27万元，评估增值率为456.18%。 具体评估及

作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置入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评估基准日

后缴纳的注

册资本金

交易价格

A B C=B-A D=C/A E F=B+E

北部湾港务

集团

钦州盛港

100%股权

4,537.55 27,850.31 23,312.76 513.77% 100.00 27,950.31

北海港兴

100%股权

19,732.98 26,345.92 6,612.95 33.51% 100.00 26,445.92

防城港务集

团

防 城 胜 港

100%股权

25,359.67 141,044.27 115,684.60 456.18% 100.00 141,144.27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

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等值置换后的差额部分。

（一）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具体计算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90%（元/股）

前20个交易日 16.86 15.17

前60个交易日 19.62 17.66

前120个交易日 20.62 18.56

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并兼顾各方利益，本公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

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90%作为发行价格，即15.17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上市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2元（含税），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上市公司于

2016年6月6日实施上述现金红利的派发。 根据上市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上市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9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股本溢价部分）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

286,213,716股， 上市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实施上述现金红利的派发及权益分派。 根据上述两次利润分配情况，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11.52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购买资产部分的股票发行

价格将根据相关法律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之规定做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

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等值置换后的差额部分为168,543.97万元，由上市公司向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进行支付。

本次交易方案中，发行股份支付对价为168,543.97万元。 若按照11.52元/股的发行价格，为支付对价而发行股份数量为146,305,531

股，拟购买的资产折股数不足一股的余额计入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 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置换差额（万元）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发行股数（股）

北部湾港务集团 48,387.69 48,387.69 42,003,200

防城港务集团 120,156.29 120,156.29 104,302,331

合计 168,543.97 168,543.97 146,305,531

（四）股份锁定安排

1、对因本次交易新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承诺如下：

（1）上市公司于本次交易中向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发行的股份自相关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减值测试及

相应补偿完成后方可转让；

（2）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

次交易发行价，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通过本次发行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2、对于原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承诺如下：

如本次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于本次交易前已持有的北部湾港股票自本次交易新增股票上市之日起将

继续锁定12个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相应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规定、规则和要求办理。

（五）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涉及发行价格的调整机制，相关价格调整机制具体内容为：

1、价格调整触发条件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不含当日）至中国证监会召开会议审核本次交易（不含当日）前，同时出现下述情形

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重组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深证综指（399106.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20个交易日中至少10个交易日相比于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

日（2016年2月26日）收盘点数（1,736.54点）跌幅超过10%；

（2）证监会水上运输指数（883160.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20个交易日中至少10个交易日相比于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

日前一交易日（2016年2月26日）收盘点数（1,629.07点）跌幅超过10%；

（3）上市公司股票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20个交易日中至少10个交易日相比于上市公司因

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6年2月26日）收盘价格（2016年2月26日收盘价为16.38元/股，根据2015年度利润分配情况，收盘

价格调整为16.32元/股）跌幅超过10%。 在调价区间内，若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

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6年2月26日）的收盘价格将随之同步调整。根据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公司因本次交易

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6年2月26日）的收盘价格随之调整为12.45元/股。

2、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首次满足全部调价触发条件的交易日当日。

3、调价机制

当调价基准日出现时，上市公司有权在调价基准日出现后7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

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包含调价基准日

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发行价格的调整不影响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即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董事会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上市公司后续不再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的调整不以配套融资股份发行价格的调整为前提。

若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

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四、募集配套资金的简要情况

（一）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票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10名的

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上述特

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三）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股份的发行期首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

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后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四）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拟通过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68,000.00万元， 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交易价格的100%，但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将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及发行价格确定，发行数量将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 最

终发行数量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与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六）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对象由于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本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七）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68,000.00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重组的相关中介费用及置入资产的后续投入等，以提升整合绩效。 具

体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占比

相关中介费用 3,000.00 3,000.00 1.79%

置入资产的后续投入 195,421.78 165,000.00 98.21%

合计 198,421.78 168,000.00 100.00%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等具体使用安排。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

身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五、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不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内公司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公司

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将与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等值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向北部湾港务集团、防

城港务集团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组之前，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分别持有上市公司24.69%和54.09%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在召开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钦州盛港100%股权、北海港兴100%股权和防城胜港100%股权。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

在 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

制的，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

2017年7月7日， 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同意公司以3,219.06万元交易作价购买防城港务集团拥有的防城港

401#泊位的部分海域使用权。防城港401#泊位的部分海域使用权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防城胜港10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防城港务

集团，因此在计算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应当累计计算相应财务指标。

根据上市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防城港401#泊位的部分海域使用权评估报告、拟置入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成交金额，对本次

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指标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拟置入资产（本次

交易）

防城港401#泊位海域

使用权

累计计算金额 上市公司 占比

资产总额 265,741.40 3,219.06 268,960.46 1,226,421.54 21.93%

资产净额 195,540.50 - 195,540.50 738,925.53 26.46%

营业收入 38,570.63 - 38,570.63 299,454.15 12.88%

注1：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净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较高者为准，本次拟置入资产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净额为53,

000.36万元，低于交易价格195,540.50万元。

注2：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

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的账面值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的资产净额标准，公司购买的防城港401#泊位部分海域使用权的资产总额为502.17万元，低于交易价格3,219.06万元，该资产不涉及负

债，不适用资产净额标准。

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本次重组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本次交易需通过中

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防城港务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国资委。

2009年10月，北部湾港务集团通过股份无偿划转持有上市公司40.79%股权，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国资委持有北部湾港务集

团100%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距今已超过60个月。

2013年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重组上市。 该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变更为防城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持有上市公司62.01%股权，北部湾港务集团持有上市公司27.88%股权。 防城港务集团系北部湾港务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广西国资委通过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合计持有上市公司89.89%股权，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该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防城港务集团，持股比例为55.90%，实际控制人仍为广西国资

委，其通过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为81.02%。

因此，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九、本次交易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合计持有的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81.02%。 本

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根据《收购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将触发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

的要约收购义务，且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已承诺3年内不转让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

股东批准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可以免于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豁免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十、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按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11.52元/股测算，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

权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1 防城港务集团 67,083.51 54.09% 77,513.74 55.90%

2 北部湾港务集团 30,624.62 24.69% 34,824.94 25.12%

3 其他流通股股东 26,317.81 21.22% 26,317.81 18.98%

合计 124,025.94 100.00% 138,656.50 100.00%

注：2016年11月24日， 为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承诺对其目前所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票在

2017�年 12�月 26�日前不予减持。 在本次交易协议中，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再次对本次交易前已持有的北部湾港股票的锁定

期作出约定，如本次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其于本次交易前已持有的北部湾港股票自本次交易新增股票上市之日起将继续锁定12个月。

本次交易前，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所控制的防城港务集团持有上市公司78.78%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

下，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合计持有的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81.0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且社

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数占比均不低于10%。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规则》对股票上市条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2013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签署了一系列避免同业竞争的协议， 其中约定了防城港20万吨码头在2013年重大资产重组时签署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5年内注入上市公司，其余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下属在建未注入的位于广西北部湾区

域内的货运泊位在取得正式港口经营许可证后5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是公司大股东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继2015年非公开发行后为履行上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又一重要举措。 通过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获得钦州港域的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及金谷港区勒沟作业区13#-14#泊位；铁山港域西港区的北暮作业区

5#-6#泊位；防城港域的20万吨码头、402#泊位、406#-407#泊位，共计20万吨泊位2个、15万吨泊位2个、7万吨泊位2个、5万吨泊位4个。 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置出部分吨位较小、不再符合现代港口业发展的低效资产以及部分客运码头泊位，未来将继续集中精力发

展以装卸、堆存为主导的港口主营业务，改善上市公司资产结构并提升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将通过本次交易成功整合股东在广西地区的大中型优质港口泊位资产。 上市公司未来可通过统一平台对旗下的

泊位进行调配，在更好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提升，也有助于广西地区港口行业的整

体健康、有序发展。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从财务指标上看，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行业地位将有效提升。本次交易完成后，2016年度及2017年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32,680.14万元以及165,735.67万元，较本次交易前增长11.10%及13.00%；净利润分别由48,021.29万元、31,

144.19万元提高至50,821.17万元、34,351.53万元，分别增长了5.83%、10.30%；2016年度及2017年1-6月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增长，主要

是来自注入标的资产的营业收入与收益。 未来，随着后续募集资金的投入和拟置入资产进入稳定生产期，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

提高。

但本次交易完成后仍存在上市公司即期回报可能被摊薄的情形，该事项已在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十五、本次交易摊薄即期

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 中予以披露说明。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注重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以规范公司运作，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公司也注重信息披露工

作，公平、公正地披露公司相关信息。 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则》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制度，形

成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平、公正地披露有关信息。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除特殊情况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保持不变。 本次交易完成后，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重

大变动。

十一、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公司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并经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通过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此次交易，广西国资委已完成对标的资产

评估报告的备案，并出具了《关于同意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桂国资复［2016］182号），批准了本次重组

方案。经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调价机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配套募集资金定价基准日方案，并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西国资委已出具了《关

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调整配套募集资金定价机制有关问题的批复》（桂国资复[2017]67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重组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方案的核准或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审批或批准。 上述核准程序为本次

交易的前提条件，未经核准前本次交易不得实施。能否获得上述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十二、本次交易相关方所做的承诺

交易对方：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楼）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独立财务顾问

（深圳市 福田区 益田路 江苏大厦38－45楼）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下转A56版）


